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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——持续督导》等有

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或“保荐人”）

作为对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众鑫股份”“公司”“上

市公司”）进行持续督导的保荐人，对众鑫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至 2024年 12月

31日（以下简称“本持续督导期间”）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，现就现

场检查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保荐人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（二）保荐代表人

魏炜、朱玮

（三）现场检查人员

魏炜、程卓

（四）现场检查时间

魏炜：2025年 3月 5日至 2025年 3月 6日、2025年 3月 31日至 2025年 4

月 1日、2025年 4月 11日

程卓：2025年 3月 5日至 2025年 3月 6日

（五）现场检查内容

现场检查人员对本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、信息披露

情况、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、

募集资金使用情况、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对外投资情况、经营状况等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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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具体检查内容详见本报告“二、本次现场检查主要事项及意见”。

（六）现场检查手段

本次现场检查的手段主要包括资料查阅、访谈、现场查看等，具体检查手段

详见“二、本次现场检查主要事项及意见”。

二、本次现场检查主要事项及意见

（一）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

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上市公司最新章程、三会议事规则及会议材料，财务管

理、内部审计、募集资金管理以及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投资、外汇交易、

子公司管理等相关制度，查阅了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、2024年度内

部控制审计报告等文件，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。

经查阅前述文件，保荐人认为：

本持续督导期内，上市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、董事

会、监事会的议事规则，在治理制度中明确了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

要求及职责，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，内部控制制度中明确了募集

资金使用、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投资、外汇交易、子公司管理等重大经营

决策的程序与规则，并予以执行。

（二）信息披露情况

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，抽查重大信息的传递、披

露流程文件，查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情况，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

告等，并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。

经查阅前述文件，保荐人认为：本持续督导期内，上市公司已依照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并予以执行。

（三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

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文件，查阅公司出具的关于与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明细的说明、信息披露文件，查阅发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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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出具的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违规占用发行人资金的说明，查阅

会计师关于 2024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情况的专项报告，

对财务总监进行了访谈。

经检查，本持续督导期内，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，保荐人未在前述文件中

发现明确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。

（四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

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，查阅了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

单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，并对大额募集资金支付进行凭证抽查，查阅募集资金

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程序文件，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场，了解项目

建设进度及资金使用进度，取得上市公司出具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和年审会

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，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

经检查，保荐人认为：本持续督导期内，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予

以执行，募集资金使用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，募集资金实际

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。

（五）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对外投资情况

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章程及关于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对外投资的

内部制度，查阅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文件，就本持续督导期内的关联交易、对

外担保、重大对外投资情况对年审会计师、财务总监进行了访谈。

基于前述检查，本持续督导期内，保荐人未在前述文件中发现明确的关联交

易、对外担保和重大对外投资等方面的违规情形。

（六）经营状况

现场检查人员实地查看了经营场所，查阅了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市场信息，查

阅公司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，了解公司

经营状况，就回款情况、主要经营数据反馈等对会计师进行访谈。

经检查，保荐人认为，本持续督导期内，上市公司经营正常。

三、提请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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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 2024年度现场检查，本保荐人提请贵公司关注以下事项：

1、国际贸易政策

2025年以来，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连续加征关税，尤其是 2025年 4月

以来，中美贸易摩擦快速持续升级。截至目前，美国对中国轮番加征的畸高关税

已严重阻断公司产品出口美国的可行性。

2024年 10月，美国商务部对原产自中国、越南的热成型模塑纤维产品启动

反倾销、反补贴立案调查。2025年 3 月份，美国商务部作出反补贴初裁，初步

裁定公司反补贴税率为 5.99%，预计将于 2025年 7月作出反补贴终裁；反倾销

调查仍在进行中。若最终裁定叠加高额税率，将进一步阻断公司产品对美国出口

的可行性。

综上，在“双反”调查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形势下，公司对美国客户的业务

面临严重冲击。

为对冲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，公司加快境外子公司泰国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国众鑫”）的投资建设，泰国众鑫现已正式投产，但美国已宣

布对泰国产品加征 36%的关税（暂缓 90天生效）。若该加征关税政策落地或后续

进一步升级，泰国众鑫的出口成本优势将被削弱。

提请公司密切关注后续国际贸易政策动向，审慎评估对公司业务经营的影响，

并及时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，积极采取应对措施。

2、产能消化风险

若美国市场出口受阻，且国内市场及其他国家、地区等替代市场开拓不及预

期，公司国内产能可能出现阶段性闲置，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，固定资产折旧摊

销压力上升、产品单位成本增加，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。

提请公司继续加强经营管理，积极做好应对和风险防范措施，及时披露公司

未来生产经营、业绩变化情况等相关信息。

3、其他事项

提请公司继续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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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合规合理

使用募集资金，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，确保募投项目完成并实现预期

收益。

四、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

基于前述检查工作，保荐人未在本次现场检查中发现其他根据《证券发行上

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——持续

督导》等相关规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。

五、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

本次现场检查中，公司配合提供了前述检查材料，配合完成了本报告所述访

谈、实地查看等其他检查事项。

本次现场检查中，会计师配合了保荐人关于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对外

投资等事项的访谈，配合提供了相关资料。

六、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

本次现场检查就相关事项的结论，请参见本报告“二、本次现场检查主要事

项及意见”、“三、提请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”、“四、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

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”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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